
相关方 名称 住所

吸收合并方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２２

号

被吸收并方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２２

号

其他特定对象 待定

股票简称:“秦川发展” 股票代码:000837� � � �公告编号:2014-49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秦川发展

”、“

上市公

司

”、“

本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陕西秦

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５５３

号

），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截至目前

，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经完成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方包括上市公司

、

陕西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秦川集团

”）

及其全体股东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陕西省国资委

”）、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陕西

产投

”）、

天津昆仑天创股权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昆仑天创

”）、

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融公司

”）、

华融渝富红杉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以下简称

“

华融渝富红杉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城公司

”）、

邦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邦信公司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公司

”）、

新

远景成长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新远景

”）。

前述重组相关方在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作出的承诺事项及目前履行情况如下

：

一

、

关于提供现金选择权的承诺

秦川发展实际控制人陕西省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陕西秦川物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秦川物业

”）

作为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

，

承诺根据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提出的要求收购其

股份

，

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

根据受让股份的

性质

，

合法处置通过提供本次现金选择权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秦川发展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分别刊登了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

和

《

陕西秦川机

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公告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与

７

月

１１

日连续刊登了六次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现金选择权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秦川发展刊登了

《

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现金选择权行使结果公告

》，

在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内

，

没有投资者申报行使现

金选择权

。

综上

，

秦川物业向本次重组的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的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

二

、

关于权属不完善的资产补偿承诺

针对秦川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所有的权属不完善的土地房产

，

秦川物业承诺

，

将督促相

关公司在本次秦川发展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秦川集团所涉及的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办理完毕该等瑕疵资产权属证书后续手续

；

如因瑕疵资产权属问题未能如期解决

，

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的上市公司未来遭受任何损失

，

秦川物业将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后的上市公司及时全额现金赔偿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秦川集团及其下属主要子公司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建筑物

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

ｍ

２

）

权利人

１．

新工模具车间 钢结构

２００８．５ ４

，

０６４．０２

秦川集团

２．

新建设备厂房及办公楼 钢结构

２０１２．７ ２

，

６９９．００

秦川集团

３．

铸造二层楼 砖混

２００６．１２ ９５８．００

宝鸡机床

４．

铸造仓库

（

车间

）

钢结构

２００６．１２ １

，

５８４．００

宝鸡机床

５．

金属库材料库 砖混

１９８８．１ ２７９．７９

宝鸡机床

６．

新铸造车间

（

含办公楼

）

排架厂房

＼

砖混办公楼

１９９８．１２ ５

，

２０８．００

宝鸡机床

７．

空压机房 砖混

１９９８．１ １４４．００

宝鸡机床

总计

１４

，

９３６．８１

截至目前

，

上述第

１

、

２

项房产的产权证已经取得

，

３－７

项房产所在的土地已完成收储程

序并取得了土地收储价款

，

相关权属不完善情形已经消除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秦川集团及其主要子公司待完善权属的土地详情如下

：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产权人 土地位置 用地性质 土地用途 面积

（

ｍ

２

）

使用期限

１

宝市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１３７

号

（

宝鸡水泵

厂

）

宝鸡机床 金陵东路 划拨 工业

１８

，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６．１５

截至目前

，

该土地已由宝鸡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

，

宝鸡机床已收到收储补偿款

１

，

２３６

万元

，

相关权属不完善情形已经消除

。

综上所述

，

秦川集团及其下属主要子公司的土地房产权属不完善情形业已消除

，

秦川

物业关于权属不完善资产的补偿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

三

、

关于秦川集团担保责任转移的承诺

截至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时

，

秦川集团仍有两项对外担保尚未解除

。

秦川物业承诺

，

将作为新的保证人承担秦川集团的相关担保责任

，

积极配合相关各方办理

完毕相关事项

。

目前

，

相关担保所涉及的债权已足额偿还完毕

，

秦川集团的相关担保责任也随之解除

，

不再具有变更担保的需要

。

因此

，

本项担保已无需继续履行

。

四

、

关于对秦川物业履约能力的担保承诺

为增强秦川物业对上述现金选择权和权属不完善资产补偿承诺的履约能力

，

秦川集团

除陕西省国资委

、

华融渝富红杉以外的

７

名股东以及华融渝富红杉的合伙人华融渝富

、

红

杉基业承诺

，

秦川物业履约过程中至少承担所涉及资金的

３０．１８％

，

其余部分若出现秦川物

业因履约能力不足而无法足额提供所需现金情形

，

差额部分由上述各方按照享有秦川集团

权益的比例

，

以现金方式提供

。

鉴于秦川物业对现金选择权和权属不完善资产的补偿承诺均已履行完毕

，

上述机构对

于秦川物业履约能力的担保承诺亦已履行完毕

。

五

、

对

“

１３

秦川债

”

提前偿还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资金成本的补偿承诺

为补偿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导致的

“

１３

秦川债

”

提前偿还继而引起的资金成本增加

，

交

易对方对相关资金成本的增加进行了补偿安排

。

１

、

补偿责任的分担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陕西产投已作出承诺

，

按照陕西省国资委直接和通过陕西产

投间接持有秦川集团的

５７．８２％

股权比例作为补偿比例以现金方式向秦川发展补偿因偿还

公司债而增加的资金成本

。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华融渝富红杉之合伙人华融渝富和红杉基业已分别作出承

诺

，

按照华融渝富和红杉基业通过华融渝富红杉间接持有秦川集团的权益比例

（

０．０７７９％

和

７．７１２１％

）

以现金方式向秦川发展补偿因偿还公司债而增加的资金成本

。

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昆仑天创

、

华融公司

、

长城公司

、

邦信公司

、

东方公司

、

新远景

已分别作出承诺

，

按照持有秦川集团的权益比例以现金方式向秦川发展补偿因偿还公司债

而增加的资金成本

。

相关补偿责任的分担情况具体见下表

：

交易对方 占秦川集团的股权比例 补偿责任承诺方 补偿比例

陕西省国资委

３０．１８％

陕西产投

５７．８２％

陕西产投

27.64%

昆仑天创

１７．３７％

昆仑天创

１７．３７％

华融公司

９．８２％

华融公司

９．８２％

华融渝富红杉

７．７９％

华融渝富

０．０７７９％

红杉基业

７．７１２１％

长城公司

３．８６％

长城公司

３．８６％

邦信公司

２．７６％

邦信公司

２．７６％

东方公司

０．３０％

东方公司

０．３０％

新远景

０．２９％

新远景

０．２９％

合计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２

、

补偿金额的计算

各承诺方需承担的补偿金额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P=s×Ｄ×(ｒ

１

×Ｔ

１

-ｒ

2

×Ｔ

2

)

Ｐ

：

补偿金额

；

ｓ

：

各承诺方承诺补偿的比例

；

Ｄ

：

公司债发行总额

；

ｒ

１

：

用于偿还公司债的资金年化利率

；

Ｔ

１

：

用于偿还公司债的资金起息日至公司债回售支付日

（

第三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的

年限

；

ｒ

２

：

公司债年化利率

；

Ｔ

２

：

提前偿还支付日至公司债回售支付日

（

第三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的年限

；

注

：

以

３６５

天为一年进行利息计算

。

３

、

补偿方案实施时间

自秦川发展全额偿还公司债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各承诺方以现金形式支付相关补

偿金额

。

４

、

补偿承诺的履行情况

秦川发展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完成了

“

１３

秦川债

”

的全额偿还工作

，

截至

１５

个工作日

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秦川发展已经收到了相关承诺方对于公司债提前清偿所增加的资金

成本的全部补偿款

，

共计

６４９．８９

万

。

上述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

六

、

对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宝鸡机床

”）

土地收储款的补偿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宝鸡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宝鸡机床订立

《

土地收购协议书

》，

宝

鸡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收回

“

宝市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１３７

号

”

土地证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待土地出让成交后

，

土地成交价款的

６０％

作为给宝鸡机床的土地收购价款

。

其后

，

该宗地以

“

宝市招拍挂字

（

２０１３

）

４４

号

”

公告进入出让程序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宝鸡忠诚后勤服务有

限公司

、

陕西红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宝鸡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

根据合同

，

该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为

２

，

０６０

万元

，

宝鸡机床可收到

１

，

２３６

万元土

地收储款

，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底前可以收到该款项

。

因此

，

宝鸡机床未来获得的补偿收入高于该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评估价值

。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

秦川发展实际控制人陕西省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陕西电

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电子信息集团

”）

承诺

，

若宝鸡机床无法按相关合同约定足

额收到土地收储款

，

由电子信息集团以现金形式对差额进行补偿

。

截至目前

，

宝鸡机床已足额收到土地收储款

，

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

七

、

为

“

１３

秦川债

”

提前清偿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

为保证秦川发展提前偿还公司债的资金周转

，

电子信息集团出具了承诺

：

“

若

‘

１３

秦川债

’

债券持有人大会作出提前清偿的决议

，

秦川发展在筹集偿还公司

债的资金上出现困难或不足时

，

本公司将在债券持有人大会约定的提前偿还日前

，

通

过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期限为两年的

４．５

亿元委托贷款等方式为秦川发展提供偿债资

金保障

，

确保秦川发展不会因提前偿还公司债出现财务或经营困难

。

对于按照上述承

诺实际提供的资金

，

本公司同意秦川发展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本公司支付相应的资金

成本

。

本公司对由于未能履行上述承诺而导致秦川发展蒙受的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本承诺不可撤销

，

特此承诺

。”

截至目前

，

秦川发展已完成了资金筹集和对

“

１３

秦川债

”

的提前清偿

，

上述承诺已经履

行完毕

。

八

、

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陕西产投

、

昆仑天创

、

华融公司

、

长城公司

、

邦信公司

、

东方公司

、

新远景以及华融渝富

红杉之合伙人华融渝富

、

红杉基业共

９

方出具了承诺函

，

对

２０１４

年实际盈利未达盈利预测

的差额部分进行现金补偿

。

各方承担的补偿比例如下表

：

交易对方 占秦川集团的股权比例 补偿责任承诺方 补偿比例

陕西省国资委

３０．１８％

陕西产投

５７．８２％

陕西产投

27.64%

昆仑天创

１７．３７％

昆仑天创

１７．３７％

华融公司

９．８２％

华融公司

９．８２％

华融渝富红杉

７．７９％

华融渝富

０．０７７９％

红杉基业

７．７１２１％

长城公司

３．８６％

长城公司

３．８６％

邦信公司

２．７６％

邦信公司

２．７６％

东方公司

０．３０％

东方公司

０．３０％

新远景

０．２９％

新远景

０．２９％

合计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补偿总金额以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中所披

露数据为准

。

若吸收合并完成后注入资产

（

原秦川集团

）

无法独立或合理模拟核算和审计

，

则以秦川发展备考合并盈利预测为基础进行审计和补偿

。

自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内

，

各承诺方以现金形式支付相

关补偿金额

。

截至目前

，

本承诺仍在履行中

。

九

、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及其独立性

，

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

陕西省国资委和陕西产投出具了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就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后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

、

资产

、

财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作出了具体的

承诺

。

该等承诺在陕西省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陕西产投控股上市公司期间内持续有效且

不可变更或撤销

。

截至目前

，

上述承诺仍在履行中

。

十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

有效避免陕西省国资委

、

陕西产投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可能与秦川发展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

，

陕西省国资委

、

陕西产投作出如下承

诺

：

“

针对本委员会

（

公司

）

以及本委员会

（

公司

）

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

上市公司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

，

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司可

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

本委员会

（

公司

）

将不从事并努力促使本委员会

（

公司

）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上市

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

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

此外

，

本委

员会

（

公司

）

或本委员会

（

公司

）

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市场份额

、

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

能对上市公司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

，

本委员会

（

公司

）

自愿放弃并努力促使本委员会

（

公司

）

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竞争

。

本委员会

（

公司

）

承诺

，

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

，

赔偿上市公司因本委员会

（

公司

）

违反本

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

本承诺函在上市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本委

员会

（

公司

）

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

截至目前

，

上述承诺仍在履行中

。

十一

、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陕西省国资委

、

陕西产投

、

昆仑天创

、

华融公司

、

华融渝富红杉

、

新远景作为秦川集团的

主要股东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将成为秦川发展的主要股东

，

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份

（

具

有一致行动关系的股东持股比例合并计算

）。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

减少和规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关

联交易

，

以上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作出如下承诺

：

“

针对本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以及本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控制的其他企业与

秦川发展及其控

、

参股公司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

本委

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及本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控制的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按照公允

、

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

并依据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保

证本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及本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控制的企业将不通过与秦川

发展及其控

、

参股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秦川发展及其控

、

参股公司

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

本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承诺

，

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

，

赔偿秦川发展及其控

、

参股公

司因本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违反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

本

承诺函在上市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本委员会

（

公司或合伙企业

）

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期间

持续有效

。”

截至目前

，

上述承诺仍在履行中

。

十二

、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陕西省国资委和陕西产投承诺

，

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但是符合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４

号

》

等

适用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相关规定的转让不受此限

。

昆仑天创

、

华融公

司

、

华融渝富红杉

、

长城公司

、

东方公司

、

邦信公司

、

新远景承诺

，

其认购的股票自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锁定期结束后

，

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

上述承诺自本次重组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后方开始履行

。

特此公告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2日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000837� � � �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声 明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深交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

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６．５７

元

／

股

，

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

料

，

经确认

，

本次增发股份

３６６

，

１１２

，

２６７

股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的前一

交易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日终登记到账

，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

秦川集团所持

有秦川发展股份共计

９２

，

９３５

，

３４８

股于同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注销

。

陕西省国资委和陕西

产投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

，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昆仑天创

、

华融公司

、

华融渝富红杉

、

长城公司

、

邦信公司

、

东方公司

、

新远景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禁售期结束后

，

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

制

。

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

。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

请仔细阅读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

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

该等文件已

刊载于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

，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上市公司

、

秦川发展

、

本公司 指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秦川集团

、

拟购买资产

、

标的资产 指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

系秦川发展控股股东

秦川集团全体股东

、

交易对方 指

陕西省国资委

、

陕西产投

、

昆仑天创

、

华融公司

、

华融渝富红杉

、

长城公司

、

邦信公司

、

东方公司

、

新远景

陕西省国资委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陕西产投 指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昆仑天创 指 天津昆仑天创股权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融公司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渝富红杉 指 华融渝富红杉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长城公司 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邦信公司 指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公司 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新远景 指 新远景成长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陕西光泰 指 陕西光泰实业有限公司

汉江工具 指 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汉江机床 指 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

宝鸡机床 指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秦川宝仪 指 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

秦川成套 指 陕西秦川设备成套服务有限公司

秦川机电 指 宝鸡市秦川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秦川海通 指 宝鸡市秦川海通运输有限公司

秦川精密 指 陕西秦川精密数控机床工程研究有限公司

秦川思源 指 西安秦川思源测量仪器有限公司

秦川物配 指 陕西秦川物资配套有限公司

盐城机床 指 盐城秦川华兴机床有限公司

秦川物业 指 陕西秦川物业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发行

指

秦川发展拟向秦川集团全体

９

名股东陕西省国资委

、

陕西产投

、

昆仑天创

、

华融公司

、

华融渝富红杉

、

长城公司

、

邦信公司

、

东方公司

、

新远景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秦川集

团

；

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陕西

光泰实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暨吸收

合并协议

》

指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

陕西秦川机床

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补充协议暨吸收合并协议

》

《

补充协议

（

二

）》

指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秦川机床

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补充协议暨吸收合并协议

（

二

）》

《

交割协议

》

指

《

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资产交割协议

》

《

交割确认书

》

指

《

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资产交割确认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信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康达律所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康达

（

西安

）

律师事务所

希格玛 指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曾用名

：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中和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本公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

第一章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Ｑｉｎｃｈｕａ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秦川发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７

注册地及住所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２２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４

，

８７１．７６

万元整

经济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４６９４３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７１００７２２１－Ｘ

税务登记证号码

陕国税字

６１０３０２７１００７２２１Ｘ

号

宝渭地税证字

６１０３０２７１００７２２１Ｘ

号

法定代表人 龙兴元

总经理 付林兴

董事会秘书 谭明

证券事务代表 夏杰莉

通讯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２２

号

邮政编码

７２１００９

联系电话

０９１７－３６７０６５４

联系传真

０９１７－３３９０９５７

经营范围

金属切削机床

、

塑料加工机械

、

液压系统

、

液压件

、

汽车零部件

、

功能部件

、

精密齿轮

（

箱

）、

机床

配件

、

数控系统

、

仪器仪表

、

木工机械及其制品的生产

、

加工

、

销售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

关技术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等商品及相关

技术的进口业务

；

承办本企业中外经营

、

合作生产及开展

“

三来一补

”

业务

、

技术开发

、

咨询与

服务

二

、

本次交易方案的概述

秦川发展拟向秦川集团全体

９

名股东陕西省国资委

、

陕西产投

、

昆仑天创

、

华融公司

、

华

融渝富红杉

、

长城公司

、

邦信公司

、

东方公司

、

新远景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秦川集团

，

同时

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

的

２５％

。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系两次发行

，

中国证监会

一次核准

。

其中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完成为前提

。

秦川发

展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

。

（

一

）

向秦川集团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秦川发展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即

６．５７

元

／

股

。

本次交易的价格以中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

，

由上市公司与

秦川集团全体

９

名股东协商确定

。

根据中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ＸＡＶ１０８３

号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４０

，

５３５．７６

万元

。

经秦川发

展与秦川集团全体

９

名股东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２４０

，

５３５．７６

万元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

，

配套融资完成前

，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

（

股

）

持股比例

陕西省国资委

１１０

，

４９９

，

０４８ １７．７７％

陕西产投

１０１

，

１９６

，

５５４ １６．２７％

昆仑天创

６３

，

５８５

，

１６８ １０．２２％

华融公司

３５

，

９５１

，

７９６ ５．７８％

华融渝富红杉

２８

，

５０３

，

６９６ ４．５８％

长城公司

１４

，

１２７

，

２７５ ２．２７％

邦信公司

１０

，

１１９

，

６５５ １．６３％

东方公司

１

，

０８５

，

４０１ ０．１７％

新远景

１

，

０４３

，

６７４ ０．１７％

其他股东

２５５

，

７８２

，

２５２ ４１．１３％

总股本

６２１

，

８９４

，

５１９ １００．００％

注

：

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秦川集团持有的秦川发展

２６．６５％

比例的股份部分

９２

，

９３５

，

３４８

股将注销

，

本次交易实际新增股份

２７３

，

１７６

，

９１９

股

，

相当于秦川发展新增股份购买了秦川集

团

１００％

股权中不包含秦川发展

２６．６５％

比例股份部分的价值

。

（

二

）

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秦川发展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即

６．５７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由秦川发展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按照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

根据本次拟购买

资产交易价格

２４０

，

５３５．７６

万元计算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５９

，

８２５．７４

万元

。

根据募集资

金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９１

，

０５８

，

９６４

股

。

第二章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

、

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类型为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

二

、

本次股份变动所履行的决策过程及获得的批准文件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获得陕西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方案的原则性批复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秦川集团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预案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３

年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预

案

。

秦川发展与秦川集团全体股东及陕西光泰签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秦川集团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陕西省国资委完成对评估报告的备案

；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３

年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正式方案

。

秦川发展

、

秦川集团全体股东与陕西光泰签署

《

退出协议

》，

调整本次重组方案

，

陕

西光泰不再成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

。

秦川发展

、

秦川集团及其全体股东签署

《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补充协议暨吸收合并协议

》；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秦川发展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

于调整配套募集资金发行底价的议案

》

等相关议案

。

秦川发展与秦川集团全体股东签署

《

补

充协议

（

二

）》；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本次交易方案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

并同意豁免陕西省国资委及陕西产投以全面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

。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陕西省国资委完成对

２０１３

年补充评估报告的备案

；

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１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

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

秦川发展收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５５３

号

）

的文件

，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秦川发展与秦川集团签订了

《

交割协议

》，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交割事宜做出约定

；

１４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秦川发展与秦川集团签署了

《

交割确认书

》，

对本次交易相关资

产交割结果进行了确认

；

１５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希格玛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希会验字

（

２０１４

）

００５８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秦川发展已收到各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

股本

）

合计人民币

３６６

，

１１２

，

２６７

元

。

秦川集团全体

９

名股东以其合计持有的秦川集团

１００％

股权认购秦川发展发行的股份

。

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秦川集团持有的秦川发展

２６．６５％

比例的股份部分

９２

，

９３５

，

３４８

股将注

销

，

本次交易实际新增股份

２７３

，

１７６

，

９１９

股

，

相当于秦川发展新增股份购买了秦川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中不包含秦川发展

２６．６５％

比例股份部分的价值

。

本次增资后

，

秦川发展累计股本

为人民币

６２１

，

８９４

，

５１９

元

。

三

、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及发行时间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

料

，

经确认

，

本次增发股份

３６６

，

１１２

，

２６７

股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的前一

交易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日终登记到账

，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

秦川集团所持

有秦川发展股份共计

９２

，

９３５

，

３４８

股于同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注销

。

陕西省国资委和陕西

产投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

，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昆仑天创

、

华融公司

、

华融渝富红杉

、

长城公司

、

邦信公司

、

东方公司

、

新远景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禁售期结束后

，

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四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

五

、

发行股份的种类

、

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六

、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

３６６

，

１１２

，

２６７

股

，

其中

，

向陕西省国资委发行

１１０

，

４９９

，

０４８

股

，

向陕西产投发行

１０１

，

１９６

，

５５４

股

，

向昆仑天创发行

６３

，

５８５

，

１６８

股

，

向华融公司发行

３５

，

９５１

，

７９６

股

，

向华融渝富红杉发行

２８

，

５０３

，

６９６

股

，

向长城公司发行

１４

，

１２７

，

２７５

股

，

向邦信

公司发行

１０

，

１１９

，

６５５

股

，

向东方公司发行

１

，

０８５

，

４０１

股

，

向新远景发行

１

，

０４３

，

６７４

股

。

七

、

发行价格

根据

《

重组管理办法

》

等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为

：“

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量

。

本次上市公司向秦川集团全体股东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秦川集团的股份定价基准日

为秦川发展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即

６．５７

元

／

股

。

八

、

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募集资金

，

上市公司向秦川集团全体

９

名股东陕西省国资委

、

陕

西产投

、

昆仑天创

、

华融公司

、

华融渝富红杉

、

长城公司

、

邦信公司

、

东方公司

、

新远景发行股

份换股吸收合并秦川集团

。

九

、

资产过户和债务转移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秦川发展已与秦川集团完成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

工作

，

并于当日与秦川集团签署了

《

交割确认书

》。

具体如下

：

（

一

）

不涉及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资产

秦川集团已将不涉及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全部资产交付秦川发展

，

并向秦川发展

交付了与该等资产相关的所有文件

、

资料

、

权利凭证等

。

（

二

）

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资产

秦川集团已将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

／

使用权的资产交付秦川发

展

，

其中土地使用权

、

房产所有权

、

对外投资

、

车辆等已经全部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

注册商标

（

包括申请已受理的商标

）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递交申

请

，

预计该等注册商标过户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之日起六个月内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

）

办理完毕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土地使用权

秦川集团共有土地

９

宗

，

已经全部办理完毕权属变更登记

，

具体如下表

：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土地使用证号 产权人 土地使用证号 产权人 变更时间

１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１

号 秦川集团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９４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２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２

号 秦川集团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９２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３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３

号 秦川集团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９３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４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４

号 秦川集团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９８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５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５

号 秦川集团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９５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６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６

号 秦川集团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９６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７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７

号 秦川集团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９７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８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３７

号 秦川集团 宝市国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９９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９

盐 都 国 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１３００００２７

号

秦川集团 风电 分 公

司

盐都国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３００００８４

号

秦川发展 风电 分 公

司

２０１４．７．３０

２

、

房屋所有权

秦川集团共有房屋

３３

处

，

已经全部办理完毕权属变更登记

，

具体如下表

：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房屋所有权证号 产权人 房屋所有权证号 产权人 登记时间

１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６２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０９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４８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９５０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８．４

３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６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００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４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４１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９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５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４５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８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６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７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０７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７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４３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９４９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８．４

８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４６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７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９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４０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０６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０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８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５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１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２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０４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２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３９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０３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３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４２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４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４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５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３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５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６１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０５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６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１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８６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７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９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８７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８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３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８５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９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４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８４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０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４７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８３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１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５０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０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２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６０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０２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３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５９４４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６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４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３７６９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８９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５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６１７２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１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６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０８６１８０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９２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７

西 安 市 房 权 证 雁 塔 区 字 第

１０７５１０６００３－５－１ －４０２０１

号

秦川集团

西 安 市 房 权 证 雁 塔 区 字 第

１０７５１０６００３－５－ １－４０２０１～１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８．１

２８

西 安 市 房 权 证 高 新 区 字 第

１０７５１０６００２－３１－ １－１１１０５～１

秦川集团

西 安 市 房 权 证 高 新 区 字 第

１０７５１０６００２－３１ －１－１１１０５～２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８．１

２９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０４７５３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０８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３０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０７７６６

号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０８８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３１

盐房权证市区都字第

０１３５１７６

号

秦川集团江苏风电

分公司

盐 房 权 证 市 区 都 字 第

０２５６５７１

号

秦川发展 江苏

风电分公司

２０１４．７．２６

３２ －

秦川集团

宝 鸡 市 房 权 证 渭 滨 区 字 第

００１１５１２０

号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３３

西 安 市 房 权 证 雁 塔 区 字 第

１０７５１０６００３－５－１ －１０１０４

号

秦川集团

－ － ２０１４．７．１

注

：

１

、

上表序号

２９

、

３０

的房产系秦川集团新建房屋建筑物

，

该两处房屋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

２

、

上表序号为

３２

的房产系秦川集团名下新工模具车间

，

因所占宗地登记在秦川发展名

下

，

建设单位与用地单位不一致

，

无法办理所有权证

。

本次交易实施后

，

秦川集团新工模具车

间的上述建设单位与用地单位不一致的现象消除

，

房屋所有权证直接办理至秦川发展名下

。

３

、

上表中序号为

３３

的房产

，

位于雁塔区糜家桥小区

１

号楼

１

幢

１

单元

１０１０４

室

，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转让给第三方

，

已收到转让价款

６９０

万元

。

３

、

长期股权投资

除秦川发展外

，

秦川集团控股

、

参股公司共

１２

家

，

已经全部办理完毕权属变更登记

，

具

体如下表

：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股权持有人

变更时间

变更前 变更后

１

汉江工具

１００．００％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８．１５

２

汉江机床

７６．４６％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８．５

３

宝鸡机床

５１．００％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４

秦川宝仪

１００．００％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５

秦川成套

１００．００％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９

６

秦川机电

８０．００％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９

７

秦川海通

６４．３３％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９

８

秦川精密

５１．００％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１８

９

秦川思源

５１．００％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８．８

１０

秦川物配

３６．３６％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９

１１

盐城机床

１７．００％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２

１２

西仪股份

１．７２％

秦川集团 秦川发展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４

、

注册商标

秦川集团名下共有注册商标

４４

件

，

其中处于注册申请已受理状态的

１

件

，

国家商标总

局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收到了注册商标的过户至秦川发展的申请材料

。

根据

《

商标法

》

的相关规定和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办理商标转让的流程

：

申请

———

受

理

———

核准

———

公告

，

经秦川发展委托的商标代理机构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沟通

，

完成上

述流程需约

６

个月时间

。

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

Ａ

、

已注册商标

４３

件如下表

：

注

：

上表中序号为

３１

、

３２

、

３８

的的注册商标系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前申请

，

在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

／

审核通过后取得注册商标证

。

Ｂ

、

注册申请已受理的商标

１

件如下表

：

注

：

１

、

上述已注册和注册申请已受理商标的变更过户已委托西安市商标事务所有限公

司办理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西安市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

证明

》，

证明秦川集团已提

交了将其所有商标过户至秦川发展的申请文件

，

相关工作正在办理中

，

商标过户不存在

障碍

；

２

、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出具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和评报

字

（

２０１３

）

第

ＸＡＶ１０８３

号

），

秦川集团名下注册商标评估值为人民币

６．３

万元

；

３

、

相关注册商标未设定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

不存在权属纠纷

，

办理过户不存在障碍

。

（

三

）

负债

秦川集团已经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履行债权人通知和公告程序

，

在法定期限内未接到

债权人提出的提前清偿债务或为其另行提供担保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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